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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字第 369 號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4 月 0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土地變更編定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369號

                                    104年3月2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石條�

            簡岳德

            羅文輝

            曾榮國

            曾季國

            曾宗國

            林大明

            石世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  喜　律師

            陳衍仲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代　表　人　白烈�

訴訟代理人　吳莉鴦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鄧振中

訴訟代理人　徐維鄉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變更編定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3

年8月27日經訴字第103061269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關

於請求被告經濟部與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就坐落南投縣水里

鄉○○段239、669、676地號及同鄉○○段○○○○○○號土地作成

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部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經濟部原代表人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鄧振中，已據

    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81頁），經核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因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情形，而經法院

    依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予以闡明，令其敘明或補充

    後，基於當事人處分權主義及法院不干涉主義，行政法院應

    尊重其自主決定，本於其最終確定之訴之聲明及所主張之請

匯出時間：108/06/24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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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權基礎暨事實理由為裁判，此稽之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可明。否則，即與上開規定旨趣

    相悖離，有違法院之超然中立地位。再者，法院行使闡明權

    係促使原告得有效利用訴訟以達到救濟其權益之目的，故須

    依原告之訴所具足之條件觀之，有獲致實體勝訴判決之可能

    者，法院始有在同一事實基礎範圍予以闡明之實益，不然徒

    具闡明之形式意義，未見其實質效果，反而增添程序上無謂

    之勞費。查本件原告委任具律師資格之訴訟代理人迭經本院

    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闡明後，就其訴之聲明所依據之基

    礎法律關係事實，已陳明：1.原告主張原告係附表所示6筆

    土地（下稱系爭6筆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情形詳如

    附表所示，而被告經濟部民國96年6月12日經授水字第09620

    204220號公告（下稱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被告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1年12月25日水四工字第1010110

    1470號函（下稱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1年12月25

    日函）及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水四

    管字第10202123290號函（下稱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

    局102年11月19日函）均屬行政處分，原告已在知悉後30日

    之法定期間內提起合法訴願，自得就關於系爭6筆土地部分

    之處分，訴請撤銷；且各該處分均係由被告經濟部與經濟部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共同為之，故併列該2機關為共同被告。2

    .嗣原告本於土地所有權人地位，依法申請主管機關將系爭6

    筆土地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經被告經濟部

    與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共同作成被告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函駁回原告所請，故以該2機關為

    共同被告，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聲明請求被告經濟部與經濟

    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就系爭6筆土地應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

    用地之行政處分等語（分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第241

    至245頁、卷二第309至313頁、第420至424頁）。是本件原

    告既委任具法律專業知識之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屢經本院闡

    明後，已陳明：原告係對於尚未經過法定救濟期間之被告經

    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1年

    12月25日函及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

    函提起訴願後，請求撤銷，且原告享有申請被告就系爭6筆

    土地重新（變更）劃定為河道用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因被告

    否准其申請，乃併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本院自應尊重其自主

    決定，別無再推測其真正意思之必要，並應以其陳明之訴之

    聲明及請求權基礎為範疇予以審判。

  (三)又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

    政訴訟。」「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

    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

    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

    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人

    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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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

    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

    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

    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分

    別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4條第1項及第5條所明定。而「違

    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

    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復據行政程

    序法第117條前段定有明文可稽。可知，人民對於負擔處分

    ，在法定救濟期間內踐行訴願前置程序後，得依行政訴訟第

    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而因向行政機關依法申請作成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被否准者，則得依同法第5條之規定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救濟，凡逾期未提起行政爭訟者，各該處分均發

    生形式存續力，具不可爭訟性。又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對於違法處分經過法定救濟期間後，雖仍得適用行政程序法

    第117條前段，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但此為主管機

    關得行使之職權依據，並非屬賦予人民具有請求主管機關撤

    銷之權源。故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人民對於已確定之

    不利處分，並不具請求撤銷或變更之公法上權利，其縱使提

    出申請，在性質上僅生促使原處分機關行使職權之效果而已

    ，並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是以主管機關因人民之促請，依職

    權審查已確定原處分之適法性後，如認該處分並不具違法應

    予撤銷之事由者，其雖將審查結果通知原申請人，因非另為

    處分規制新的權利義務關係，自非屬行政處分，不得成為行

    政爭訟之標的。再者，行政機關僅就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

    始負有作成准駁處分之義務，人民方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

    求行政法院判命行政機關履行，否則，其請求於法即難認有

    據。易言之，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則指依據法令或其規

    範保護意旨有賦予人民享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特定內容處分

    之公法上權利，並課予行政機關對其申請案件有作成准駁決

    定之義務者而言。準此以論，如依法令之具體規定或其規範

    保護意旨觀之，未賦予任何人民享有申請之公法上請求權者

    ，人民之申請即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本不負有作

    成處分之義務，人民亦無由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救濟。

  (四)經核原告之訴關於聲明撤銷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及

    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1年12月25日函部分，因有

    起訴不合法之情形，本院另行裁定駁回之；至於其聲明判命

    被告應依其申請就系爭6筆土地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

    行政處分部分，雖原告未能具體指明其所依據之實體法上請

    求權基礎，無從認定其享有此項公法上之申請權，核諸前揭

    說明，其所為之申請僅具促使被告發動職權之性質，被告經

    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將職權審查結果以102年11月19日函

    對其通知，並未重新規制任何公法上之法律效果，即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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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本應以裁定駁回為當。惟關於原告就非依法申請案件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法院究應依裁定或判決予以駁回，

    因最高行政法院目前尚未表明一致之法律上見解，曾有謂：

    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謂依法申請應指原告就其請求行政機關

    作成之處分，曾經由行政程序向行政機關提出，至於在該具

    體個案中，其有無實體法上之申請權或有無請求權，甚至其

    依法有無任何程序上之申請權，均為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等

    語（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895號裁定意旨參照），姑

    不論此法律見解妥適與否，為避免因有上開裁判格式之爭議

    ，導致案件反覆往返於上、下級審，徒增當事人程序之勞費

    ，本院爰依較為嚴謹慎重之判決程序審查原告之訴關於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部分之理由具備性，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

    原告等人就系爭6筆土地各享有共有權及單獨所有權（權利

    範圍情形詳如附表所示），於102年1月8日以書面向被告經

    濟部及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尚併送經濟部水利署

    、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水里鄉公所）提出申請略謂：系爭6

    筆土地於日據時期為農業用地，因日本政府為興建鉅工水力

    發電廠，將原非屬河道之系爭6筆土地截彎取直，變成疏水

    河道，於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即製有水里鄉都市計畫圖，臺灣

    光復後，政府於58年間始在水里鄉施行都市計畫，系爭6筆

    土地原劃為都市計畫行水區，雖經被告經濟部於96年6月12

    日逕行公告為河川區域，但具有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規

    定之無效事由，自始不生效力，故申請重新查明認定之等語

    ，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收文後，本於被告經濟部下

    級機關地位所具之初步審查權責，邀集相關單位於102年3月

    28日會勘現場後，達成結論如下：請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

    電公司）、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水里鄉公所協助查明原告上

    開指稱各節是否屬實，俾據以判定系爭6筆土地究為「河川

    區」或「河道用地」等語。並由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

    局以102年4月29日水四管字第10202041010號函送會勘紀錄

    予各相關機關單位及原告，原告旋接續於102年5月3日及102

    年6月28日以書面陳述其意見，並提出相關資料供參，經被

    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於102年8月15日再次邀集相關單

    位會勘現場後，達成結論如下：鉅工水力發電廠位於系爭6

    筆土地上游端，經台電公司明潭發電廠確認相關工程設施並

    未設施至系爭6筆土地，會勘結果仍不能判定原告所指情形

    屬實，俟相關單位查明及原告等人提供資料後，視需要再辦

    理會勘及後續認定事宜，並以102年8月28日水四管字第1020

    2095050號函送會勘紀錄予各相關機關單位及原告，經原告

    於102年8月27日及102年10月23日陳報相關資料後，被告經

    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代行被告經濟部為審查，隨以102年

    11月19日函復系爭6筆土地已在96年6月12日經被告經濟部公

    告劃入中央管河川水里溪河川區，且經實地履勘現場，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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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水里溪水道範圍內，將其公告劃入河川區域範圍係與系爭

    6筆土地實際使用情形相符，又該地應屬地理形勢自然形成

    ，且無法證明原非河道，因經都市計畫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

    共設施用地，恕難依請求撤銷系爭6筆土地為河川區之認定

    而更正認定為河道用地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不

    受理後，遂提起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系爭6筆土地本為田地或原野地，並非天然（自然）河川行

    水區域土地，因於日據時期有發電需要而設置鉅工發電廠，

    將系爭6筆土地以人工方式變成行水區土地。此觀水里鄉志

    可知，大正7年（即民國7年，西元1918年），成立台灣電力

    株式會社（即台灣電力公司），並開工興建日月潭第一發電

    廠（即現在之大觀發電廠）；於日治昭和10年（民國24年，

    西元1935年）12月1日，開工興建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即為

    鉅工發電廠，係利用第一發電所的餘水，經長4,409.4公尺

    引水隧道後，利用落差高度123.6公尺發電，於日治昭和12

    年（即民國26年、西元1937年）完工。因鉅工發電廠設置水

    力發電，經發電後水力需排流出去，故設有出水口，為避免

    出水門急流衝入水里市區，排流之出水口需裝設制水門，制

    水門安置以大石頭區阻擋大量水流沖刷，並因此改變河水流

    向，致水流沖入系爭6筆土地，故系爭6筆土地係為人工人力

    改變所成之河道，而非天然（自然）行水區土地。換言之，

    系爭6筆土地因設置發電廠需要而改變，並非天然形成，屬

    於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河道，被告自應就系

    爭6筆土地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

  (二)被告經濟部依據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所認定系爭6

    筆土地係屬河川區域，而以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為

    河川區域，使原本非天然（自然）河川之土地，卻因公告為

    河川區域而變成錯誤之天然（自然）河川土地。蓋河川區係

    指天然水道，而河道用地則為人工所設河道，其意義、利用

    價值及將來徵收補償之經濟上價值不同，此依被告經濟部92

    年12月26日經水字第09202616140號函、內政部臺內營字第0

    920091568號函，在說明一中認定：「地理形勢自然形成之

    河川及因而依水利法公告之行水區土地流經都市計畫區者，

    予以劃定為使用分區，名稱統一為『河川區』，其範圍境界

    線由水利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26號解釋之精神認

    定」「至原非河道經都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

    用地，則予以劃定為『河道用地』」「區域排水比照上開認

    定原則劃設之」等語；被告經濟部93年1月13日經水字第093

    02600470號函說明二：「查『河道用地』為都市計畫法第42

    條所稱之公共設施用地，係因都市發展需要新闢人工河道而

    劃設。行政院81年4月25日曾以臺81內13993號函解釋在案。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82年10月8日釋字第326號解釋亦闡明：『

    都市計畫法所稱之河道，係為都市發展之規劃所設置，故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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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所使用之土地原非河道，依都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

    之公共設施用地，至由於地理形勢自然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

    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行水區土地，雖在都市計畫使用區範圍

    ，既非依都市計畫法所設置，自不屬上述之公共設施用地，

    縱將之改稱為河道亦同』」等語即明。

  (三)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河川區域係屬行政處分，惟未

    送達予原告，經原告之請求始補發，且系爭公告作成前未通

    知原告到場表示意見，有違程序正義及行政程序法第102條

    、第104條第1項、第110條第4項、第111條等規定，對原告

    應不發生效力，原告自得申請被告將系爭6筆土地作成公告

    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

  (四)原告於102年1月8日以申請之方式通知被告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局……等各單位，表示系爭6筆土地本非天然（自然

    ）之河川土地，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屬於錯誤之公

    告，並依據被告經濟部97年9月26日經授水字第09720207480

    號函；經濟部水利署102年1月23日經水河字第10216010620

    號函，可知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分別於102年3月28

    日與同年8月15日與原告前往現地會勘，經會勘2次後，仍不

    願意更正先前之錯誤認定，以102年11月19日水四管字第102

    02123290號函表示恕難依原告請求，撤銷認定「河川區」，

    並更正認定為「河道用地」，上開函繼續維持原本的認定，

    即可證明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有處分權，並非該局

    所稱僅係對原告單純之回覆。且由經濟部水利署於102年1月

    23日經水河字第10216010620號函說明略以：「……二、依

    據97年9月26日經授水字第09720207480號函……：『中央管

    河川及區域排水部分：由本部水利署河川局依……號函本主

    管機關權責予以認定後，以代辦經濟部函認定認定之；……

    。』三、是以，水里溪為中央管河川濁水溪支流，前已由貴

    局依前開程序辦理河川區現勘認定及代辦部函，旨揭陳情容

    再請查處，並將辦理情形（認定標準、依據、佐證資料及相

    關會勘紀錄、公文等）函復陳情人及副知本署。」等語，可

    證明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有行政處分權，非單純通

    知及回覆原告。

  (五)系爭6筆土地本為田地或原野地，因鉅工發電廠設置，並因

    制水門位置之裝置，而將系爭6筆土地改變為河川區域土地

    ，屬人工改變而成，依上開說明，原告土地所為河道用地，

    方屬正確。參照臺南運河亦係日據時期開鑿，屬由人工開鑿

    而成，屬河道用地，由內政部94年10月28日內授營都字第09

    40086866號函所檢附被告經濟部於94年10月24日會議結論，

    亦認以人工開鑿臺南運河，故決議將臺南運河本來所公告河

    川區變更為河道用地。按相同事務應作相同處分，臺南運河

    係屬人工開鑿而為河川之行水區，與本件情形相同，系爭6

    筆土地因設置發電廠，亦應變更為河道用地等情。並聲明求

    為判決：(1)被告經濟部103年8月27日經訴字第1030612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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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

    水四管字00000000000號函關於系爭6筆土地部分均撤銷。(2)

    被告經濟部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對於系爭6筆土地應

    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

四、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答辯略謂：

  (一)本件系爭6筆土地劃定河川區之核定及公告，非屬被告經濟

    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之權限，也非屬人民得請求公法上權利

    ，原告提出變更河道用地之核定聲請，核其性質應屬陳情，

    只是促使主管機關發動調查權，以查察有無變更之必要，如

    主管機關認為陳情有理由，即應採取適當之措施，如認無理

    由，則說明其意旨（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71條規定），不論

    行政機關所為之准否理由通知，均非屬行政處分。故被告經

    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以102年11月19日水四管字第1020212

    3290號函回覆原告無法依其申請將系爭6筆土地變更為河道

    用地，核其性質屬單純事實通知，非屬否准人民依法申請之

    程序，並非對原告有所處分，亦不因上開函文之告知而發生

    具體的法律上效果，或造成原告權利或利益之損害，故非行

    政處分，非訴願及撤銷訴訟之標的，原告提起撤銷訴訟，顯

    於法不合。

  (二)本件系爭河川屬中央管河川，故其河川區域之劃定或變更，

    依水利法第4條、第5條、第78條之2第1項、河川管理辦法第

    3、4、5、7條、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審查要點第4、5、7、8

    點等規定，應由被告經濟部核定後，由轄管河川局即被告經

    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檢具資料，由水利署報被告經濟部公

    告，並函送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由有關鄉（鎮

    、市、區）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而且係屬水利主管機關依

    職權及專業判斷事項，人民並無公法上請求權。故不論是河

    川區域之核定或公告或變更，不但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

    川局無權限辦理及公告，原告亦無此公法請求權，不符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應「依法申請」之要件，其請求被告作成特定

    處分，起訴不備訴訟之要件，亦應以裁定駁回。

  (三)水里溪為濁水溪之支流，原屬南投縣政府管轄，嗣因水里溪

    流域人口急遽增加，且應經濟發展之需要，再加上流域內土

    地大量開發利用，致流域之蓄水、保水功能降低，承擔之洪

    患風險亦相對增大，故南投縣政府於86年度開辦水里溪治理

    規劃，並於87年3月5日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嗣於88

    年2月由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正式接管後，為使河

    川圖籍與現況符合，以作為日後河川區域管理工作之依據，

    有效執行公權力、取締及處分違法危害河防事件，並保障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故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才辦理勘

    測，以明確管理權責範圍，於辦理勘測時，係參考南投縣政

    府於87年1月間所完成之水里溪治理規畫報告，及依被告經

    濟部核定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水道治理用地範圍線劃設，

    並依據被告經濟部94年2月22日經授水字第09420204830號函

第 7 頁



    頒河川區域劃定及審核作業要點及河川管理辦法第7條之規

    定辦理現場踏勘、測量、蒐集水文資料，完成河川區域勘測

    水文分析報告及水理演算，提交予經濟部水利署審查後，才

    經由水利署報被告經濟部核定，被告經濟部並於96年6月12

    日以經授水字第09620204220號公告將系爭6筆土地劃入中央

    管河川水里溪河川區域範圍內。亦即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

    河川局乃是辦理現場勘測及水文資料蒐集、水文分析報告及

    水理演算之作業，是否核定及公告則非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

    四河川局之業務範圍，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亦無核

    定及公告權限。

  (四)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固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

    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

    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但依同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

    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

    述意見之機會。本件經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於辦理

    現場勘測、及水文資料蒐集後，確認水里溪在前南投縣政府

    管理時期，雖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但系爭6筆土地係位於

    水里溪河段第4至第7斷面處，且已築有堤防、護岸等構造物

    ，十分完備，而此項事實，係屬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故

    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被告經濟部於核定系爭土

    地為河川區域，並於行政院公報公告前未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即不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

  (五)本件經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多次會同各單位人員至

    現場會勘、開會討論，並函請鉅工水力發電廠、南投縣政府

    、水里鄉公所提供相關設施設置之資料後，認為原告所有系

    爭土地確位屬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經授水字第096202042

    20號公告之中央管河川水里溪河川區域範圍內，且現況已為

    河川實際水路所及之土地；而明潭發電廠、南投縣政府、南

    投縣水里鄉公所，均無法證明或認定原告所有系爭6筆土地

    原非河道，或因日本政府興建鉅工水力發電廠截彎取直改道

    疏水發電之疏水河道，明潭發電廠更確認，相關工程設施並

    未設施至原告所有系爭6筆土地處；再依據原告提供之佐證

    資料航照圖、地形圖等檢視，於日據大正時期已有既有河川

    由旁流經，是不論是依現況或過往資料，均無法認定原告所

    有系爭6筆土地上之設施屬原非河道而經都市計畫之設置始

    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屬人工河道，被告經濟部水利

    署第四河川局因而無法依河川管理辦法之規定報主管機關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更正認定系爭6筆土地為河道用地。被

    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就本案之處置並無違法之處。至

    原告提出之水里鄉志之記載及照片，僅能證明鉅工發電廠之

    設置過程，而無法證明係因鉅工發電廠之設置才造成系爭土

    地變更為人工河道，亦無從作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而就原

    告所舉臺南運河部分，其係屬人工造成，並經臺南市政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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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法公告，但本件無法證明系爭6筆土地係屬人工造

    成，且兩者依據法令不同，無法比附援引等語。並聲明求為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五、被告經濟部答辯略謂：

  (一)按「河川整治之規劃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

    洪與搶險、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理之。」為

    92年2月6日修正施行水利法第78條之2所明定。被告經濟部

    依前述條文授權訂定之96年1月17日修正施行之河川管理辦

    法第7條第1項規定：「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除前條第1

    款第3目外，由主管機關測定，報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函送有關鄉（鎮、市、區）公

    所揭示及公開閱覽；中央管河川由水利署測定，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並函送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由

    有關鄉（鎮、市、區）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被告經濟部

    為規範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相關作業，訂有河川區域劃定及

    審核作業要點，以供遵循。

  (二)河川區域之劃定係依據實地測量結果，進行水文水理分析，

    推算河川所需水道寬度後，以滿足防洪、排洪需求與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之前提下，參考現地情況及自然環境條件劃設之

    。本件系爭6筆土地係位於南投水里溪斷面4至斷面6河段左

    岸，位置為堤防外臨水面側，且依現場測量及水文水理分析

    結果，其高程大部分均在2年洪水位以下，故依據現場實際

    情況劃入河川區域內。被告經濟部乃依前述河川管理辦法第

    7條第1項規定，於96年6月12日以經授水字第09620204220號

    公告，將濁水溪水系支流水里溪（自濁水溪匯流處起至明湖

    水庫下池堰河段）公告為河川區域及刊登行政院公報，復以

    同年月經授水字第09620204221號函檢送前述公告文及相關

    圖籍，請南投縣政府轉交有關鄉（鎮、市、區）公所揭示及

    公開閱覽，並將河川圖籍存置該府以供民眾申請閱覽。

  (三)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固

    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5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

    確認者，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系爭6筆土地被劃入河

    川區域係依據實地測量及水文水理分析，其事實屬客觀上可

    明白確認，依前開行政程序法條款規定，即得不給予相對人

    陳述意見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六、本件兩造主要爭執為：原告主張系爭6筆土地皆屬河道用地

    ，且被告經濟部96年6月12日公告係屬違法無效處分，被告

    應依其申請就系爭6筆土地作成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處分

    ，於法是否有據？

七、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水利法第1條前段規定：「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

    興辦，依本法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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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第78條之2第1項規定：「河川整治之規劃

    與施設、河防安全檢查與養護、河川防洪與搶險、河川區域

    之劃定與核定公告、使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河川管理辦法管理之。」河川管理辦法第1條規

    定：「本辦法依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8條之2規定訂

    定之。」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河川管理，指下列事項

    ：一、河川治理計畫之規劃、設計、施工。二、河川區域之

    劃定與變更。三、土石可採區之劃定。四、河川環境管理計

    畫之訂定。五、河防建造物之管理。六、河川之巡防與違法

    危害河防事件之取締及處分。七、河川使用申請案件之受理

    、審核、許可、廢止、撤銷及使用費之徵收。八、治理計畫

    用地之取得。九、防汛、搶險。十、其他有關河川管理行政

    事務。」第4條規定：「（第1項）中央、直轄市及縣(市)管

    河川之管理機關，應依前條辦理河川管理事項。但前條第9

    款有關中央管河川之防汛、搶險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

    。（第2項）前項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

    稱水利署)，並由水利署所屬河川局(以下簡稱河川局)執行

    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第6條第1款規定：「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一、河川區域：指河口區及依下列各目之一之土

    地區域：（一）未訂定河川治理計畫或未依本法第82條劃定

    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者，為本法第83條規定尋

    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並經劃定公告之土地。（二）已訂定河川

    治理計畫或劃定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而尚未

    據以完成河防建造者，為本法第83條規定尋常洪水位行水區

    域並經劃定公告之土地。但堤防預定線（即水道治理計畫用

    地範圍線）或水道治理計畫線較寬者，以其較寬線劃定並經

    公告者。（三）依河川治理計畫完成一定河段範圍之河防建

    造物者，為依其河防建造物設施範圍劃定之土地，及因養護

    河防工程設施之需要所保留預備使用之土地，並經劃定公告

    。（四）未依第1目公告之河段，經河川管理機關依河川實

    際水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之範

    圍。」第7條規定：「（第1項）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除

    前條第1款第3目外，由管理機關測定，報主管機關核轉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函送有關鄉（鎮、市、

    區）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中央管河川由水利署測定，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並函送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轉由有關鄉（鎮、市、區）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第2

    項）前項公告劃入河川區域內之公私有土地在未經變更公告

    劃出前，管理機關應依本法及本辦法相關規定限制其使用。

    （第3項）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公告時，主管機關應同時函

    送當地都市或非都市計畫機關配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

    區。（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劃定及變更中央管河川區域

    及審查直轄市管、縣（市）管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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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審議小組；其有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並得邀請都市

    或非都市計畫及其地政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河川區域劃定

    及變更審查要點第1點規定：「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

    規範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原則審查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第4點規定：「（第1項）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更之審查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初審後，送本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署）

    查核，並提交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

    小組）審查後，由水利署報本部核定：（一）中央管河川及

    跨省市河川流經臺灣省轄部分由水利署所屬該管河川局（以

    下簡稱河川局）辦理初審。（二）跨省市河川流經直轄市轄

    部分、直轄市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初審。（第2項）河川區域局部變更，由河

    川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檢附所測定之河川圖籍，送水

    利署逕行審查後，報本部核定，免提審議小組審議。」第5

    點規定：「河川區域之劃定及檢討變更應於依前點提送審查

    前，該管河川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先完成水文分析

    報告並提送水利署審定後，據以辦理水理演算，再依其成果

    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或檢討變更。」第7點規定：「審議小

    組審查河川區域劃定及檢討變更，應參據河川區域劃定或檢

    討變更說明書、河川圖籍、河川區域勘測報告、初審會議紀

    錄及水利署查核報告，必要時並得辦理現場勘查。」第8點

    規定：「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經本部核定後，中央管河川

    及跨省市河川流經臺灣省轄部分，由轄管河川局檢具附表之

    資料，由水利署陳報本部公告；跨省市河川流經直轄市轄部

    分、直轄市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比照附表之資料辦理公告。」

  (二)經查：本件原告等人就系爭6筆土地各享有如附表所示之所

    有權範圍，而於102年1月8日向被告經濟部及被告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川局申請將系爭6筆土地由原來被告經濟部96年6

    月12日公告為濁水溪水系支流水里溪（自濁水溪匯流處起至

    明湖水庫下池堰河段）河川區域，變更劃定公告為河道用地

    ，經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本於管理河川之初審權責

    機關地位，先後於102年3月28日及同年8月15日二次邀集相

    關單位會勘現場結果，並審查原告歷次提出之相關資料後，

    並無從據以認定原告主張系爭6筆土地非屬河川區，應變更

    認定為河道用地乙節可採，乃逕以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

    川局102年11月19日函復，原告循經訴願，復經決定不受理

    等情，有卷附原告102年1月8日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224至

    227頁）、原告102年5月3日異議書（見本院卷一第230至231

    頁）原告102年6月28日呈報書（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3頁）

    、原告102年8月27日及102年10月23日呈報書（見本院卷一

    第236至238頁）、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會同相關機

    關單位於102年3月28日及102年8月15日實地會勘紀錄（分見

    本院卷一第213至214頁及第217至218頁）、被告經濟部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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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函（見本院卷一第18頁）、被

    告經濟部103年8月27日經訴字第10306126930號訴願決定（

    見本院卷一第12至15頁）等件可按，堪予認定。

  (三)本件原告雖主張依據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釋、被告經濟部

    與內政部於92年12月26日各以經水字第09202616140號與臺

    內營字第0920091568號會銜函釋及被告經濟部93年1月13日

    經水字第09302600470號函釋，原告就系爭6筆土地享有申請

    變更劃定為河道用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云云，惟：

    1.按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依其申請作成特定

      內容之行政處分，自應具體陳明其在實體法上之請求權基

      礎，並須就其已具足該請求權之法定要件之事實，舉證以

      實其說，否則，其請求於法即屬無據，無從准許。

    2.經稽諸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釋文乃謂：「都市計畫法第4

      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河道，係指依同法第3條就都市重要

      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而合理規劃所設置之河道而言。至

      於因地勢自然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

      『行水區』，雖在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仍不包括在內

      。」等語，而其理由書則載稱：「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

      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

      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

      合理之規劃而言，都市計畫法第3條定有明定。同法第42

      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河道，係指依首開規定合理規劃所設

      置，且依其第2項規定『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之

      河道。足見此種河道所使用之土地原非河道，依都市計畫

      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至由於地理形勢自然

      形成之河流及因之而依水利法公告之原有行水區土地，雖

      在都市計畫使用區之範圍，既非依都市計畫法所設置，自

      不屬上述之公共設施用地，縱將之改稱為河道，亦同。其

      依都市計畫法第32條所劃定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乃為

      使用管制事項而設，與公共設施用地之設置，二者並不相

      同。」等語，顯見上開司法院解釋僅就都市計畫法第42條

      第1項第1款所稱河道為統一解釋，並就依水利法公告之原

      有行水區土地為定義性闡述。

    3.再者，被告經濟部與內政部於92年12月26日各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號與臺內營字第0920091568號會銜函釋（見

      本院卷一第75至76頁）則本諸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釋意

      旨，釋示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

      原則，核無對人民得否申請劃定之事項為規範。而被告經

      濟部93年1月13日經水字第09302600470號函釋（見本院卷

      一第77至78頁）則依上開被告經濟部與內政部之92年12月

      26日會銜函續行釋示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其

      劃定為「河川區」之範圍境界線認定原則，除重申司法院

      釋字第326號解釋意旨外，尚本於中央主管機關地位規範

      各執行機關依都市計畫法劃定土地管制之使用分區應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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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區域為範圍，並統一以「河川區」稱之，而都市計畫區

      內之區域排水以排水設施範圍為限，且水利主管機關為河

      川治理或排水改善需要時，得依水利法於河川區內佈設水

      利設施，如堤防、水防道路、側溝、低水護岸、固床工、

      攔河堰等其他水利建造物；河川治理或排水改善如係依都

      市計畫法規劃並配合都市發展而新闢之人工河道時，其用

      地既因都市發展之需要，則當劃設為「河道用地」等原則

      ，亦不能認係規範人民申請權之法據。

    4.是本件原告上開援引之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釋、被告經

      濟部與內政部92年12月26日會銜函及被告經濟部93年1月

      13日函釋，均不能憑認有創設人民得申請劃定或變更行水

      區為河道用地之意旨，原告資以申請就系爭6筆土地變更

      劃定為河道用地之依據，於法殊欠允洽，無從憑採。

    5.又揆諸規範河川區域之劃定（變更）與核定公告事項之水

      利法第4條及第78條之2第1項之規定，可知水利法之中央

      主管機關為被告經濟部，並授權被告經濟部訂定河川管理

      辦法以為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或變更事項之準據。而依河

      川管理辦法第3條、第4條、第7條等規定，河川區域之劃

      定與變更係屬河川管理之一環，其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

      部水利署，並由所屬河川局執行其轄管之河川管理工作，

      亦即河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係由管理機關測定，轉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再公告並函送有關鄉（鎮、市、區）

      公所揭示及公開閱覽，而公告劃入河川區域內之公私有土

      地在未經變更公告劃出前，依法規限制其使用；且河川區

      域劃定及變更公告時，應辦理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區。

    6.另依前引被告經濟部頒行之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審查要點

      第4點、第5點、第7點及第8點等規定，河川區域劃定及檢

      討變更之審查，中央管河川及跨省市河川流經臺灣省轄部

      分由水利署所屬該管河川局辦理初審，送被告經濟部所屬

      水利署查核，並提交河川區域劃定及變更審議小組審查後

      ，由水利署報被告經濟部核定，局部變更者，由河川局、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檢附所測定之河川圖籍，送水利署

      逕行審查後，報本部核定，免提審議小組審議。而河川局

      在提送審查前，應先完成水文分析報告並提送水利署審定

      後，據以辦理水理演算，再依其成果辦理河川區域之劃定

      或檢討變更，審議小組審查時，則應參據河川區域劃定或

      檢討變更說明書、河川圖籍、河川區域勘測報告、初審會

      議紀錄及水利署查核報告，必要時並得辦理現場勘查，河

      川區域之劃定及變更經被告經濟部核定後，中央管河川及

      跨省市河川流經臺灣省轄部分，由轄管河川局檢具附表之

      資料，由水利署陳報被告經濟部公告。可見上開河川區域

      劃定及變更審查要點之相關規定，乃被告經濟部就河川區

      域劃定及變更之事項，按劃分所屬下級機關之權責範圍，

      核屬內部事務分配之規範，核非屬人民申請劃定或變更河

第 13 頁



      川區域之準據。

   7.是故，河川區域之劃定與變更純係基於公共利益目的而設

     ，並非授予人民利益之事項，應由主管機關依職權本於專

     業為決定，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所為河川區域劃定

     或變更之公告，如認有違法損害其權益之情事，僅得提起

     撤銷訴訟救濟，無從為自己利益積極申請主管機關應作成

     特定內容之河川區域劃定或變更公告至明。

八、綜上所述，有關河川區域之劃定或變更乃屬主管機關之職權

    事項，無論依原告所援引之司法院釋字第326號解釋、被告

    經濟部與內政部於92年12月26日會銜函釋及被告經濟部93年

    1月13日函釋，或依現行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均未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具有申請主管機關作成特定內容公

    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本件原告上開申請案件，核非屬依法

    申請之案件，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收件後，本於中

    央管河川區域劃定或變更之初審權責機關，實質審查經濟部

    96年6月12日公告並無變更之必要，逕以被告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102年11月19日函覆原告，並不發生重新規制原

    告在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自非屬行政處分。則原告上開

    主張各節，均非可取，其訴請撤銷被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

    川局102年11月19日函，並求為判命被告經濟部與被告經濟

    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就系爭6筆土地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

    公告劃定為河道用地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舉證，均

    核與判決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8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德  麟

                                法  官  許  武  峰

                                法  官  蔡  紹  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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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8　　 日

　　　　　　　　　　　　　　　  書記官　凌  雲  霄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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